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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配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配

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3� 号）核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进行了

2020年配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2021年4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向截至2021年4

月12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新

疆众和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301,407,655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配售价格为人民币3.90元，

募集资金人民币总额为1,175,489,854.50元，扣除部分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155,857,

506.68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CAC证验字[2021]0085号）。 2022年10月，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上述验资报告进行确认和复核，并出具了《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验资专项复核报告》（希会其字

（2022）0460号）。

（二）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6�月 29�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45�号），公司向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7� 月 1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共

计发行 1,37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75,000,

000.0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5,744,103.77� 元

（不含税金额），募集资金净额为 1,359,255,896.2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3年7月25日出具了《新

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3）0028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2022年8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提高使用效益，公司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22年8月修订）》，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募集资金使用

审批和监督程序，对募集资金使用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公司审计部门每半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一次专项审计。 通过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保障了募集资金的安全和使用的规范性，提高了

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1、2020年配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3月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账户的议案》。 2021年4月，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投项目“年产15,

000吨三层法高纯铝提纯及配套加工项目”“年产500吨超高纯铝基溅射靶坯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石河子众和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新材料公司” ），后期公司将部分募

集资金拨付给众和新材料公司，用于上述募投项目建设。“年产500吨超高纯铝基溅射靶坯项目” 实

施主体于2022�年 6�月由众和新材料公司变更为新疆众和。

2021年7月，公司、众和新材料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65101560065596330000 已注销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632862763 已注销

3 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50820180802953360 本次注销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 30050101040026523 本次注销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07086853675 已注销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 3002019309022117667 已注销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633008419 已注销

2、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7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

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2023年8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众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众航公司” ）、乌鲁木齐众荣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荣公司” ）、保荐机构分别

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

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

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监管》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65050161415000003325 正常使用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991900001510206 正常使用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开发区支行 651651010013001406551 正常使用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108297929751 正常使用

5 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50820188000379378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年产3,000吨高强高韧铝合金大截

面铸坯项目” 、“年产500吨超高纯铝基溅射靶坯项目”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

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均为0元，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便于公司账户管理， 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

续，公司与保荐机构以及上述银行就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

终止。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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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4年

6月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6月27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上半年预期信用损失重要模型及

关键参数更新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制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刑案件风险防控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处置抵债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为关联法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吴利军、崔勇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五、关于为关联法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1票，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第四、五项议案公允性、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

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并已依法

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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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拟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

商证券）核定人民币1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信用方式。

● 过去12个月内，本行原董事曾兼任招商证券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招商证券发生关联交易人民币100亿元（已披露的

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 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行拟为招商证券核定人民币1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信用方式，将超

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 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本次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4年

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

准。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

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过去12个月内，本行原董事曾兼任招商证券董事，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招商证券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招商证券成立于1993年8月，注册地深圳市，注册资本86.97亿元，实际控制人为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包括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投资

管理业务、投资及交易业务。截至2024年3月末，招商证券总资产6,425.83亿元，总负

债5,182.03亿元，净资产1,243.80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 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

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行拟为招商证券核定人民币1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信用方式。本行

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招商证券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应经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行董事会批准，不需要经

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

2024年6月25日， 本行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年6月27日，本行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该议案。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1票同

意。

本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

以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附件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26号一一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24年6月27日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监

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

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

董事会会议审议前， 已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通

过。 本次关联交易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刘世平 黄志凌

附件2：

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摘录）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24年6月25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刘世平 独立董事

黄志凌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5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

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附件3：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4年6月25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刘世平 独立董事

黄志凌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5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达到法

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3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

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9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631,774,66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312,421,6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319,353,00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845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8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7.46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吴利军董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曲亮董事、姚威董事、洪永淼独立董事因其他公

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吴俊豪监事、王喆监事、陈青监事因其他公务未

出席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旭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4,938,956 99.9475 13,315,900 0.0400 4,166,800 0.0125

H股 10,306,407,009 99.8745 9,639,000 0.0934 3,307,000 0.0321

合计 43,601,345,965 99.9303 22,954,900 0.0526 7,473,800 0.0171

2、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3,851,456 99.9443 14,443,400 0.0434 4,126,800 0.0123

H股 10,306,407,009 99.8745 9,639,000 0.0934 3,307,000 0.0321

合计 43,600,258,465 99.9278 24,082,400 0.0552 7,433,800 0.0170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5,758,556 99.9500 13,189,200 0.0396 3,473,900 0.0104

H股 10,319,295,009 99.9994 30,000 0.0003 28,000 0.0003

合计 43,615,053,565 99.9617 13,219,200 0.0303 3,501,900 0.0080

4、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4,686,756 99.9468 13,603,600 0.0408 4,131,300 0.0124

H股 10,306,407,009 99.8745 9,639,000 0.0934 3,307,000 0.0321

合计 43,601,093,765 99.9297 23,242,600 0.0533 7,438,300 0.0170

5、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5,966,256 99.9506 13,011,400 0.0391 3,444,000 0.0103

H股 10,319,295,009 99.9994 30,000 0.0003 28,000 0.0003

合计 43,615,261,265 99.9622 13,041,400 0.0299 3,472,000 0.0079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87,975,556 99.9266 21,012,200 0.0631 3,433,900 0.0103

H股 10,278,899,009 99.6080 40,426,000 0.3917 28,000 0.0003

合计 43,566,874,565 99.8513 61,438,200 0.1408 3,461,900 0.0079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5,436,356 99.9490 13,546,900 0.0407 3,438,400 0.0103

H股 10,319,295,009 99.9994 30,000 0.0003 28,000 0.0003

合计 43,614,731,365 99.9609 13,576,900 0.0311 3,466,400 0.0080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5,437,356 99.9490 13,585,900 0.0408 3,398,400 0.0102

H股 10,319,295,009 99.9994 30,000 0.0003 28,000 0.0003

合计 43,614,732,365 99.9609 13,615,900 0.0312 3,426,400 0.0079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支持定点帮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93,584,245 99.9435 15,379,011 0.0462 3,458,400 0.0103

H股 10,301,335,879 99.8254 17,989,130 0.1743 28,000 0.0003

合计 43,594,920,124 99.9155 33,368,141 0.0765 3,486,400 0.0080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债券发行规划及相关授权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276,060,389 99.8908 32,964,967 0.0990 3,396,300 0.0102

H股 10,287,835,495 99.6946 31,489,514 0.3052 28,000 0.0002

合计 43,563,895,884 99.8444 64,454,481 0.1477 3,424,300 0.00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年度利 润

分配方案

3,246,413,159 99.4957 13,011,400 0.3988 3,444,000 0.1055

6

关于聘请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238,422,459 99.2508 21,012,200 0.6440 3,433,900 0.1052

7

关于确定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 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3,245,883,259 99.4794 13,546,900 0.4152 3,438,400 0.10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凤敏、牛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公告编号：2024-059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地香江” 或“公

司” ）股票于2024年6月25日至27日间，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是否取得中标通知书的不确定性：根据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披露了全资子公司项目中标

的提示性公告，所涉及的中标事项仍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取得中标通知书存在不确定性。

● 关于相关收益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标公示内容及相关联合体协议关于相关方合同工作量

的约定，公司本次实际涉及的中标金额为项目总金额的70%，并对应相应的收益。 同时，根据招标信

息，该项目的合作期限为8+2年，其中8年为确定期限，剩余2年是否续签存在不确定性。 于此同时，

公司IDC业务近三年毛利率分别为25.54%、23.21%、21.70%，处于下滑状态，因此上述订单对公司的

盈利贡献具有不确定性。

● 业绩存在亏损的风险：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2023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公

司2023年度及2024年一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21亿元及-4,587.32万元， 分别较上

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系：一方面信用减值增加及房地产相关业务规模急剧收缩收入下降所引

起，另一方面IDC投资运营业务尚处在集中投资阶段，因此公司盈利能力短期内承压较大，存在继续

亏损的风险。

● 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2023年度，子公司香江科技的IDC设备及解决方案

业务毛利率因甲指产品比例的上升，甲指产品的情况较多，导致了2023年度毛利不及往年。 未来公

司将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促使毛利率回升，但相关业务结构调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仍旧存在不

确定性。

● 应收账款回款及信用减值风险：2023年，通过切实的努力，公司已实现应收账款规模削减，

对公司现金流起到明显改善，截止2024年3月末，公司货币资金11.26亿元。2024年，公司将继续加强

应收账款回收力度，补充公司现有流动资金的规模，但考虑到整体行业及其下游客户情况，未来可

能面临应收账款回款不及预期。 2023年度公司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37亿元，其中商誉减

值4.85亿元，极大的影响了2023年度的盈利水平。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

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24年6月25日、6月26日、6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谢晓东先生：截止目前，不存在

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二）2024年6月24日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公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及

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中标“中国移动长三角（扬州）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项目” ，

根据已公布的公示信息， 该项目体量巨大， 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但考虑到该项目仍处于中标公示阶段，能否最终取得中标通知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

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除公司已披

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4年6月

25日、6月26日、6月27日期间不存在买卖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是否取得中标通知书的不确定性风险

鉴于目前，中标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具体中标金额、实施期限及后续是否取得中标通知书或

与招标人签订正式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相关收益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标公示内容及相关联合体协议关于相关方合同工作量的约定， 公司本次实际涉及的中

标金额为项目总金额的70%，并对应相应的收益。同时，根据招标信息，该项目的合作期限为8+2年，

其中8年为确定期限，剩余2年是否续签存在不确定性。 于此同时，公司IDC业务近三年毛利率分别

为25.54%、23.21%、21.70%，处于下滑状态，因此上述订单对公司的盈利贡献具有不确定性。

（3）业绩存在亏损的风险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2023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一季度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21亿元及-4,587.32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

系：一方面信用减值增加及房地产相关业务规模急剧收缩收入下降所引起，另一方面IDC投资运营

业务尚处在集中投资阶段，因此公司盈利能力短期内承压较大，存在继续亏损的风险。

（4）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2023年度，子公司香江科技的IDC设备及解决方案业务毛利率因甲指产品比例的上升，甲指产

品的情况较多，导致了2023年度毛利不及往年。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促使毛利率回升，

但相关业务结构调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仍旧存在不确定性。

（5）应收账款回款及信用减值风险

2023年，通过切实的努力，公司已实现应收账款规模削减，对公司现金流起到明显改善，截止

2024年3月末，公司货币资金11.26亿元。2024年，公司将继续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力度，补充公司现有

流动资金的规模，但考虑到整体行业及其下游客户情况，未来可能面临应收账款回款不及预期。

2023年度公司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37亿元，其中商誉减值4.85亿元，极大的影响了

2023年度的盈利水平。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一）公司董事会确认：

截至目前，除前述已披露信息外，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

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也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股权发生变化的事项；未筹划涉及城地香江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

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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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3 － 2024/7/4 2024/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3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

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分红人民币0.5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一年度。 由于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总额将根据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确定，按前述计算的每

股现金分红（含税）金额不变。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409,041,5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5,709,019�

股不参与分红，参与分红股数403,332,481�股，以403,332,481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

166,624.05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

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计算如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403,332,481×0.05）÷409,041,500≈0.0493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前收盘价格-0.0493）÷（1+0）＝前收盘价格-0.049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3 － 2024/7/4 2024/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JAMIN� JM� FENG、GAVIN� JL� FENG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

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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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丰转债”调整前转股价格：13.00元

● “大丰转债”调整后转股价格：12.95元

● “大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7月4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530 大丰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4/7/3 2024/7/4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6月2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

停止转股。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发行了630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并于2019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大丰转债” ，债券代码“113530” ）。 大丰转债存续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至2025年3月

26日，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至2025年3月2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6.88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大丰实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19年6月14日，公司完成2018年年度权益分配，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6月14日起由 16.88元/股调整为16.7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2020年6月12日，公司完成2019年年度权益分配，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2日起由 16.76元/股调整为16.6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2021年6月10日，公司完成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0日起由 16.64元/股调整为16.4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2021年12月1日，因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首次授予登记，根据《浙江大丰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相关规定，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12月1日起由16.49元/股调整为16.30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

份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是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2022年6月15日，公司完成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5日起由16.30元/股调整为16.1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大丰转债” 转

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因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

有关规定，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由16.10元/股调整为15.94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因公司实施向下修正“大丰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11月8日起，“大丰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15.94元/股调整为13.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上的 《关于向下修正 “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6）。

2024年3月18日， 公司完成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和2022年业绩考核未达标未能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工作， 因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 经计算并四舍五入，“大丰转

债”的转股价格不变，仍为13.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不调整“大丰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3）。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大丰转债”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

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2024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每

10股派送现金分红人民币0.5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

度。 由于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总额将根据利润分配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确定，按前述计算的每股现金分

红（含税）金额不变。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4）。

综上，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409,041,5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5,709,019�

股不参与分红，参与分红股数403,332,481�股，以403,332,481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

166,624.05元（含税）。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

化分红，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0.0493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因权益分派事项，依据上述派送现金股利公式调整，引起的D的变化计

算如下：

D=0.0493元/股

P1=P0-D=13.00-0.0493=12.9507元/股

经四舍五入保留两位数后,价格为12.95元/股。

综上，“大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3.00元/股调整为12.95元/股，调整价格自2024年7

月4日（除息日）起生效。

大丰转债自2024年6月27日至2024年7月3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

年7月4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